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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財團法人秀春教育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鼓勵國中小教師帶領學校學生

關懷鄉土、參與志工服務，以實際行動落實生命教育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國中小教師係指本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公立、私立、公辦公營、

公辦民營與實驗教育等)依法聘任之正式、代理教師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 

(一)學校申請：經由學校業務承辦處室提送計畫至本會審查。 

(二)個人申請：經由符合資格教師自行提送計畫至本會審查，惟需學校同意

並於申請書中經校方用印。 

四、補助範圍：凡主要計畫內容為促進學生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之相關行動方案

者，均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。 

五、補助原則：申請補助案件，經審查符合規定時，本會得參酌相關預算編列情

形，依下列原則給予補助： 

(一)經費補助項目為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行動方案執行必要費用。 

(二)同一個人或團隊每年以補助一案為原則；團隊二分之一以上學生相同或計畫

書內容雷同者等，視為同一團隊。 

六、補助額度： 

(一)由本會審酌計畫內容，核給補助額度。 

(二)補助金額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兩萬元，最高以六萬元為上限，不予補助情形

如下： 

1.非在國內辦理者。 

2.同一個人或團隊申請二案以上者，僅得補助一案。 

3.申請計畫未呈現具體內容、執行方式或無可行性者。 

 



七、申請程序及時間： 

(一)申請程序：網路申請。申請者請至本會郵件信箱(xiuchun0709@gmail.com)

提出計畫內容及經費概算表(附件一)。 

(二)申請時間：每年三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。 

八、審查作業： 

(一)由本會進行審查，審查結果於五月十五日前本會網站公布。 

九、經費核撥與結案程序： 

(一)經本會核定補助經費之學校、個人或團隊應於服務活動完成後三十日內，依

本會規定格式繳交「活動成果報告」。 

(二)於活動結束後檢送「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」供本會查核。 

(三)結案程序：受補助者請於活動結束後三十日內檢送「活動成果報告」(含志

工服務分享簡報、活動照片檔案 20張、活動動態影音紀錄 5-10分鐘)、「總

經費支出明細表」、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印本及以上各項表單電子檔案，

向本會申請撥付經費及辦理結案，逾期或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。 

(四)補助經費分二次撥款，第一次於核定補助後一個月內，由受補助單位檢附領

據、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印本，備函送本會申請撥付總補助經費 50%，

第二期於結案審核通過後撥付總補助經費 30%，第三期於秀春講堂志工服務

分享後撥付總補助經費 20%(分享時間約 20 至 30分鐘，基金會另外支付出

席費與交通費)。 

十、配合事項 

(一)經本會核定補助經費之案件如涉及個人資料事項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 (三)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計畫書執行，如有特殊原因變更計畫，應於事前七日

以電子郵件通知本會承辦人員。 

(四)活動場地及活動設計應注意安全性，並應依活動性質辦理相關投保措施，以

保障活動期間安全。 

 



(五)活動場地布置、相關活動手冊、新聞稿及宣傳等文件，應將本會列為補助單

位，並運用本會識別標誌（可至本會網站下載使用）。 

(六)經本會核定補助經費之計畫，應繳交成果報告並參加志工服務分享，其相關

成果文件(志工服務分享簡報、活動照片、活動剪輯影片)將轉做推動相關業

務之參考運用。 

十一、督導及考核 

(一)督查方式： 

1.由本會組成督導查核小組，視需要得派員了解經費運用及計畫執行成效。 

2.經本會核定補助經費之案件，受補助單位於活動期間不得從事與核定計畫

書內容不相關之活動。 

(二)督查內容： 

1.活動是否依本會核定之計畫及補助內容執行。 

2.活動之效益。 

3.經費運用之合理性。 

十二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經費部分依據本會規定結案作業要點辦理，其餘部

分，本會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 


